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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4）鄂 0113 清申 4 号

申请人：武汉市洪山科技创业种子资金管理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 26 号 A 栋 301、302 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毕智祥，系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邹星宇，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武汉海宝龙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

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华顶印务包装工

业园 C 区 C15-1 栋 1-3 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史宝平，系该公司执行董事。 

武汉市洪山科技创业种子资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种子公司）以武汉海宝龙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海宝龙公司）未在法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

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为由，作为公司合法股东，于 2024 年 11

月 26 日向本院申请对海宝龙公司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案由审判员王锦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进行审查。2024

年 12 月 11 日，本院依法召开听证会，申请人种子公司参加

听证，被申请人海宝龙公司及其股东史宝平经本院依法通知，

未参加听证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申请人种子公司称，海宝龙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

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，责令停止一切经营活动，且其营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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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自 200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止，而海宝龙公

司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

清算。种子公司作为持股海宝龙公司 37.5%股份的合法股东，

请求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。

被申请人海宝龙公司听证会前提交书面意见称，不同意

强制清算，对种子公司的股东或债权人身份有异议，且海宝

龙公司持有对外债权，但因经济环境及企业经营状况的原因

暂时难以回款等。

本院查明，海宝龙公司为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8 日的有

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为武汉市汉南区

纱帽街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华顶印务包装工业园 C 区 C15-1

栋 1-3 层，登记机关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行政

审批局。史宝平为海宝龙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2010 年 12 月 28 日，种子公司与海宝龙公司、史宝平签

订协议书。该协议书写明，根据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

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，为促进海宝龙公司健康快速发展，种

子公司与海宝龙公司决定共同申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

投资保障项目。

2011 年 6 月 25 日，双方签订投资协议，约定种子公司

以 300 万元现金对海宝龙公司进行投资，同时史宝平增资

300 万元，增资后海宝龙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，种子公

司占股 37.5%。

2013 年 4 月 22 日，种子公司（甲方）、海宝龙公司（乙

方）、史宝平（丙方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该《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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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载明，甲方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，占乙方注册资本的

37.05%，丙方以人民币 340 万元受让甲方持有乙方的全部股

权，本协议生效后，甲方不再行使公司股东权利，不再以股

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；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 20 日内

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40 万元等。后因该《协议书》

所载内容未完全履行，三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书，约定史宝

平应付种子公司股权转让款 340 万元，下欠 210 万元，并约

定了清偿方式、期限和金额。后史宝平和海宝龙公司未按约

定向种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，种子公司诉至武汉市洪山区

人民法院。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4）鄂洪山和民

商初字第 00168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史宝平于该判决生效之

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种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87 万元；史

宝平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种子公司支付相应逾期

付款违约金；海宝龙公司对史宝平所负前述两项债务承担连

带清偿责任；驳回种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史宝平与海宝龙

公司未履行前述生效判决。2022 年 3 月 9 日，种子公司向武

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

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，未发现海宝龙公司及史宝平

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于 2023 年 5 月 9 日裁定终结（2014）

鄂洪山和民商初字第 00168 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

海宝龙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核准为吊销，未注销

状态，至今未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根据当前工商信息显示，

种子公司为海宝龙公司股东，持股比例 37.5%；史宝平为海

宝龙公司股东，持股比例 62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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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公司强制清算案件的管辖应当分别从地域管

辖和级别管辖两个角度确定。地域管辖法院应为公司住所地

的人民法院，即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；公司主要办

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、存在争议的，由公司注册登记地人民

法院管辖。级别管辖应当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级别予以确定，

即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县、县级市或者区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

登记公司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。海宝龙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武

汉市汉南区，登记机关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行

政审批局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

规定，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或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，符合公

司解散情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二

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或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，

应当自行清算。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

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逾期不成立清算

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申

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院应

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海宝

龙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并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，未在解散事由

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种子公司作为海

宝龙公司当前工商登记公示的股东和债权人，系适格利害关

系人，其申请本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对种子公司进行

清算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应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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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

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武汉市洪山科技创业种子资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武

汉海宝龙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

 

 

审  判  员    王 锦 中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

 

 

书  记  员    周 祖 煜


